附件1

XX单位初级职称考核认定公示报告

[bookmark: _GoBack]按照《关于在我市开展初级职称全员考核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济人社发〔2019〕48号）、《济阳区初级职称考核认定办理指南》的要求，我单位于**年*月**日至**年*月**日（公示5个工作日）对参加本次初级职称考核认定人员的申报信息及材料进行了公示，所有申报人员公示如下： 
助级：1、  XXX
      2、  XXX
员级：1、  XXX
      2、  XXX
公示期间无任何意见和建议，公示结果无异议。
特此证明。
 
       XX单位（公章）
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（注意：落款时间应在公示结束日期之后）

